
两两月月没没解解决决综综合合执执法法一一周周搞搞定定
商河成全市首个试点县

据了解，商河县28个行政
执法部门将1928项事项全部委
托给各乡镇和街道进行执法。
商河县法制办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商河县下辖2个乡、9个镇
和1个街道办事处，村居共有
963个。假设1个县直部门每天
对3个村居进行执法检查，需要
321天才能完成。他说：“综合执
法后，乡镇综合执法大队在自
己乡镇上巡查一次，也就一周
的时间，大大提高了行政效
率。”

在推行乡镇（街道）综合执
法之前，商河县各个乡镇、街道
都设有税务、工商、城管等行政
所站，但由于缺乏统一整合，执

法人员只代表单一行政部门，
部门执法以巡查、监管为主。玉
皇庙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张
宗敏说：“乡镇综合执法大队成
立以后，我们的执法开始以服
务为主。”

据张宗敏介绍，在乡镇综
合大队成立之前，要求乡镇街
道综合执法大队熟悉本地交
通、环境、地理、人口等情况，要
求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了
解一村一户”。乡镇综合执法大
队还制作专门的视频，将法律与
生活相融合。张宗敏说：“法律是
很抽象的东西，结合视频老百姓
更容易懂，只有懂法了，我们的
服务工作才好开展。”

机构是临时的

影响执法效果

商河县法制办的工作人员王
宁说：“乡镇（街道）综合执法大
队是执法过程中的一种尝试。”
她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乡
镇综合执法大队是独立于县执部
门和乡镇政府的一个临时机构，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执法效
果。

由于是临时机构，综合执法
大队中执法人员数量不足且大多
身兼数职，很多执法人员来自林
业局、农业局、国土资源局等部
门。一名工作人员说：“原来的部
门有工作，综合执法大队中也有
工作，有时真忙不过来。”由于是
临时机构，在下发一些文件的时
候，综合执法大队不具备盖公章
的权力，导致执法效率慢执法力
度较小。王宁说：“如果综合执法
大队成为常设机构，那么与乡镇
政府部门和县执部门的联系将会
更加密切。”

除此之外，受有关法律法规
限制，当前能够委托乡镇街道实
施的行政执法权的权限、力度仍
较小，制约了乡镇街道综合执法
服务工作的实际效果。对此，王
宁说：“乡镇（街道）综合执法只
是初级阶段，之后会根据实际情
况不断完善执法权限。”

委托1928项执法事项，乡镇执法以服务为主

据了解，商河县作为济南
市乡镇“综合执法”试点，去年4
月份就开始筹备设立乡镇综合
执法大队，目前，12个乡镇（街
道）均设立综合执法大队。

“以前各个部门是‘看得见
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
现在只要看到违法行为，乡镇
执法大队就能管。”商河县法制
办的工作人员张敬说，县林业、
农业等28个县执部门，与当地

综合执法大队签订委托书后，
综合执法大队就具备了行政执
法巡查权、违法行为制止权、提
请行政处罚权、违法行为改正
督查权等权力。当乡镇综合执
法大队具备了这些权力后，及
时发现地方违法行为进行劝阻
与制止。“就实行半年多的情况
来看，乡镇综合执法大队的最
大作用，就是和上级部门联合，
推动执法重心下移。”

比如，在综合执法大队成
立之前，林业局每年都会遇到
乱砍滥伐的现象，由于商河森
林面积较大、森林违法不易察
觉等原因，很多森林违法行为
没有及时处理。但是乡镇综合
执法大队成立后，定期在各自
范围内进行巡逻，及时发现森
林违法行为，上报林业局，林业
局与乡镇执法大队上下联动，
及时制止森林违法行为。

玉皇庙综合执法大队工作
人员张宗敏说：“我们现在就
是各个县直部门在地方上的
眼睛，随时发现地方问题，能
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上
报，和上级一起解决。”截止
到2014年12月31日，乡镇（街
道）综合执法大队共接听受
理群众举报电话1258次，出动
日常巡查2236次，共查处行政
违法行为2223件。

成立七个月处理行政违法案件2223件

在基层执法过程中，基层
百姓会遇到“一件事找一个部
门解决不了，通常三五个部门
下来才能解决”的情况，这就降
低了执法效率。孙集镇孙茂仙
村的村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件事情拖了俩月也没解决。

在孙集镇孙茂仙村的农田
里出现了一座违法建筑。据当
地村民王女士反映，一家农户
去年3月份开始在农田里盖房
子。当地居民向土地管理所反
映，土地管理所下达停工条令
以及责令限期整改，但是没有

收到实际效果。王女士说：“土
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下令停
工，但是人家接着盖。”

商河县土地管理所的工作
人员说：“在农田里盖房子，涉
及土地资源管理局、农业局等
多个部门，我们没有强制下令
拆 除 的 权 力 ，只 能 下 令 整
改。”而如果要强制拆除，必
须要土地管理局、农业局等
部门将实际情况整合成书面
材料递交法院，由法院下发
判决书才能强制拆除，涉及
的部门和程序一多，这事拖

了俩月未解决。
去年5月份，孙集镇综合执

法大队成立。根据《商河县乡镇
街道综合执法服务工作实施意
见》规定，县林业、国土、农业、
工商、畜牧等28个行政执法部
门与各乡镇、街道分别签订了
委托执法协议书，当地具体执
法工作由各乡镇（街道）综合执
法大队实施。此事就落到了综
合执法大队头上。

孙集镇综合执法大队的工
作人员于存宝说，当得知此事
拖了俩月未解决后，综合执法

大队工作人员根据28个县直部
门与乡镇综合执法大队签订的
委托书的规定：商河县政府有
关执法部门必须在得知地方上
报消息12小时之内，到现场进
行处理。城管执法局和土地资
源 管 理 局 在 核 实 实 际 情 况
后，当天就拿到了法院的强
制拆除令。法院下令村民一
周之内必须将房屋以及各种
杂物搬离农田。一周后，房屋被
执法大队拆除。

得知违章建筑这么快被拆
除，村民拍手称快。

拖了俩月综合执法大队一周就解决

本报记者 李云云 任磊磊

孙集镇孙茂仙村有村民占用农田建了一座违建房，村民举报后两个月也未得到解决。孙集镇综合执法大队成立后，城
管、农业局等多个部门联合给村民下达了强制拆迁令。一周后，这座违章建筑被拆除。

综合执法是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执法队伍整合成一支队伍统一执法。记者从商河县政府法制工作办公室了解到，商
河县成为济南市首个乡镇“综合执法”试点。把全县28个行政执法部门的1928项事项委托给各乡镇和街道进行执法，重点
推进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管理等重点领域综合执法。

收到拆除令后，盖房者将房子拆除清理。 孙集镇综合执法大队提供孙集镇孙茂仙村农田里“多”出来的房子。

孙集镇综合执法大队下村巡查水利工程。
孙集镇综合执法大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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